
第 5屆第 3次(102年第 2次)會議紀錄 

壹、日期：102年 12月 26日(星期四)下午 3時 

貳、地點：桃園縣政府 1602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吳主任委員志揚(陳委員仲良代理)      記錄： 翁鳳春                

肆、出(列)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單 

伍、主席致詞： 

一、今年本縣在「2013第五屆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項評選」16項獎項中，拿下

11 項創新成果獎佳績，當中可看見本縣對關懷老年婦女的健康與照顧議題外，亦

針對多數婦女申請之特殊境遇家庭福利，創新發展「金針花微型保險」以維護單

親婦女發生意外無法工作之保險保障，滿足民眾的生活所需。 

二、為帶動桃園縣經濟發展，目前積極推動與執行許多重大中長程計畫，如航空城大

眾捷運系統、機場捷運區段徵收開發案等公共建設，未來都將納入性別影響評估，

力求在發展地方經濟競爭力外，也注意不同性別之獨特需求，例如男女廁所比例

1:3、營造友善且具有親和力的哺（集）乳室、無障礙空間，讓各項措施都能關照

婦女需求，進而提升施政品質。今天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，您的寶貴建議，都是

本縣持續成長的動力。 

陸、報告事項 

主席:經范國勇委員、嚴祥鸞委員建議今天會議議程異動，先由提案討論開始報

告。 

一、提案討論 

    (一)案號一：為增進新移民友善求職環境，建請於求職網站分類    增設新移民

選項，俾利其求職時查詢。                 

決  議：本案請勞動及人力資源局函請桃竹苗就業服務中心於該中心求職網

站增加新移民分類欄位。 

(二)案號二：全國語文競賽原住民朗讀組活動，朗讀稿內容篇幅太長、學生不諳

敘述內容。參賽學校不甚重視參賽原住民學生之學習狀況與進度。賽

後得獎由參賽學校老師受頒。 

               林純女委員：編輯者應依學童能力考量編訂適當篇幅，並做全文 翻譯(漢文)。學

校輔導老師應與指導老師共同關懷。指導老師應予公平獎勵。                

嚴祥鸞委員：建議亦請原民團體擔任裁判。 



    教育局林威志副局長回應:研議規劃。 

    決  議:請教育局依委員建議辦理。 

    (三)案號三：本縣性別指標與統計資料建請由主計處統籌規劃辦理，俾利建立性

別資料之完整性與整體性。 

    范國勇委員：針對桃園縣今年提供的性別圖像手冊，建議本縣性別指標與統計資

料依中央的性別政策綱領各篇次為架構，增列本縣統計指標。 

    決  議：請主計處統籌規劃辦理，並依委員建議增修。 

    (四)案號四:建請研議未來「桃園市政府性別平等與婦女權益政策新願景」，俾利

作為桃園縣正式升格後之落實性別平等與婦女權益之政策依據一案，

提請討論。  

范國勇委員:中央於民國 100 年通過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」，桃園縣先以中央為參

考藍圖，再以在地性、實際性需求擬出政策綱領。籌組跨局處專案小

組，成員包括研考會、婦權會各分工小組之主責局處及性別平等專家

學者等，並配合改制後由市長帶領婦權會等對外宣告「桃園市政府性

別平等與婦女權益政策白皮書」。 

嚴祥鸞委員：在未升格前先成立籌備小組研議規劃，比其他五都在升格後再推動，

更顯示桃園的前瞻性。對於跨局處籌組應以中央分組模式辦理，各

部門參與度要夠積極，對於小組成員亦應要求具備性別自覺，因此

教育培訓很重要。 

范國勇委員:建議先草擬大綱架構，邀集婦權會委員及性平專家學者認領各篇次並

規劃期程逐步討論定案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並儘速籌組本府跨局處專案小組，研擬改制後本市性別平等

與婦女權益政策新願景。  

二、上次會議決議(續)列管事項 

(一)編號 101-1-2「桃園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及各鄉鎮市公所設置委員會之委員性別

比例改善原則」，比照中央調整為委員會之任一性別比例應達全體委員 1/3以上。 

范國勇委員：去年桃園金馨獎在這部分表現還有很大的努力             空間，

警、消部門在甄審、考績委員會目前沒有女性委員，請持續改善。 

決  議：有關各委員會委員之性別比例仍待改善，本案續列管。 

(二)編號 101-2-4「為本縣嬰幼兒及兒童相關服務人員之教育訓練，應列入性別平等課



程案」。 

決  議：請參考委員建議列入例行工作報告，供委員審閱，本案解除列管。 

(三)編號 102-1-1「為營造本府婦女友善衛生空間，建請本府暨所屬機關之公共衛生間

應兼顧質與量之考量，以達實質性別平等，請本府各局(處)暨所屬機關配合辦理

案」。 

決  議：列管 73間公廁中，各機關回覆自我檢視表 49間，               請持

續檢視未回覆公廁之友善程度，對於部分重要               指標未達

到友善公廁之主管機關持續進行改善，另由環保局修訂 103 年優質公廁

環境評鑑計畫，增列納入性別平等指標。本案續列管。 

(四)編號 102-1-2「為落實性別主流化，建請本縣重大法律案列入性別影響評估案」。 

嚴祥鸞委員：本縣研考會所提列中長程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案，皆為重大公共工程

類型，與中央相較缺少了社會發展類型及科技類型的計畫，為周全

計畫評估的類型，應可將 500 萬元或 1,000 萬元以上的年度施政計

畫納入性別影響評估。 

研考會回應:有關施政計畫納入性別影響評估應以何種金額為基礎(500 萬或 1000

萬以上)，需再與長官研議。 

范國勇委員：如考量計畫數量眾多，或許可由研考會擇選各局處部分計畫進行性

別影響評估。 

主席：目前各局處 500 萬元以上之施政計畫，研考會業邀請公共行政方面的專家

學者進行審查，建議也可邀請婦權會委員或性平專家學者出席。 

嚴祥鸞委員：在法案性別影響評估表方面，在施行前法制處應進行教育訓練，使

同仁瞭解撰寫及審查方式。        

決  議：  

1、 自 103 年 7 月 1 日本縣重大法律案(自治條例) 制定或修訂時需納入性別影響

評估。 

2、 有關中長程計畫性別影響評估表及法案性別影響評估表之教育訓練，請社會局

邀集研考會、法制處及專家學者召開本縣性別影響評估教育訓練研商會議，以

妥適規劃培力課程，俾利本機制順暢運作。 

3、 有關施政計畫納入性別影響評估一節，請研考會研議規劃。 

4、 本案續列管。 



(五)編號 102-1- 3「為提升女性參與機會，擴大參與管道，對於重要社會團體及工商

團體之會員及幹部進行性別意識培力，提升女性參與程度，以逐步提升女性擔任

幹部案」。 

    決  議：請各局處於 103年 5月前提報辦理情形，本案續列管。 

(六)編號 102-1- 4「為使新移民融入本縣生活，尊重多元文化差異，促進性別平等，

建請相關服務人員應具備性別及文化敏感度，打造相互尊重和諧的友善環境」。 

范國勇委員：可解除列管，將性別及文化敏感度納入人事處公務人員培力訓練課

程。 

決  議：請參考委員建議辦理，本案解除列管。 

三、工作報告與委員提問 

(一)婦女就業、經濟及福利組工作報告：(略)。 

嚴祥鸞委員：在本報告未見新移民就業具體政策，請勞資局再補充並納入改制後

本市性別平等與婦女權益政策。 

黎雲英委員:  

1、 新移民職業訓練應注意訓用合一，使完成訓練的新移民能順利進入職場，避免

資源浪費。 

2、 在通譯人才擇選時，特別對於就業仲介公司，應考量迴避利益衝突。               

勞資局吳宏翔副局長回應:本局對於新移民就業輔導工作已       規劃具體政策，

將增修工作報告並邀請 2 位委員出席分工小組會

議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決定：請依委員建議辦理。 

(二)婦女健康、醫療及環境組工作報告：(略)。        

決定：洽悉。      

(三)婦女教育及文化組工作報告：(略)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(四)婦女人身及安全組工作報告：(略)。 

移民署桃園縣專勤隊隊長藍慶煌:會議資料第 176頁，修正二、落實入境面談工作

數據及百分比，102 年度 1-10 月共辦理大陸人

士面談案共「745 件」，其中准予入境及延期者

有 359件占「48%」，不予准許入境及延期案件有



213件占「29%」，在審案件 173件占「23%」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      

(五)性別主流化推動工作組工作報告：(略)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 

一、范國勇委員：中央婦權會為三級制運作程序，本縣可由小組報告中提出問題，再

提送婦權會大會討論，大會中如不能形成決議再召開專案會議討論，

有助縮短大會議程。 

決議:請秘書單位依委員建議辦理。  

二、黎雲英委員：建議將新移民語言納入母語教育，促進族群融合，尊重新移民文化。 

教育局林威志副局長回應:中小學課程係由中央統一規劃，如要將母語納入，涉及

法規、教學資源需請教育部規劃。 

嚴祥鸞委員：請教育局了解火炬計畫，母語教育可彈性融入           課程活動

中，讓台灣先生及孩子尊重新移民的母語、承認新移民的母親。 

教育局林威志副局長回應:委員所提屬系統性納入課程教學部分，仍須依照中央統

一規劃。本縣國中小亦參與火炬計畫，結合社區辦理活

潑的課程，如忠貞國小新移民學習中心，做得很好也得

到相關獎項。下次在教育及文化組將請國小教育科作個

報告。 

黎雲英委員:母語教育亦可以在非正式課程中規劃，如課後照顧實施，目前台北、

新竹、台中做得很好，應盡快跟進規劃，這是進步指標之一。 

決  議:請教育局先提送分工小組進行討論，並請邀請黎雲英委員出席會議，後

續提至送婦權會大會回應辦理情形。 

捌、散會：下午 5時 10分。 

 

 


